


	附件：

平罗县卫生健康局合法性审查事项指导目录清单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

	定 义
	县卫生健康局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由县卫生健康局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在本县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的公文。包括县卫生健康局单独制定并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县卫生健康局与其他单位联合制定并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序号
	事项名称
	具体示例

	1
	卫健管理类文件
	全民健康、生育政策、普惠托育、医疗机构发展、职业病防治等方面的文件。

	2
	行政裁量类文件
	行政裁量基准设定、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范等方面的文件。

	3
	专项行动类文件
	专项行动方案、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内容涉及不特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

	4
	转发上级类文件
	转发上级行政规范性文件，转发文件中提出具体实施措施，并涉及不特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

	5
	文件清理类文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6
	其他类文件
	其他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二、重大行政决策

	定义
	县卫生健康局重大行政决策，是指县卫生健康局依照法定权限、程序作出，对平罗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直接关系群体切身利益，对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社会安全等方面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实施或者调整。

	序号
	事项名称
	具体示例

	1
	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决策
	卫生健康改革发展方面的重大发展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和重大措施。

	2
	重大公共建设项目类决策
	政府投资的重大社会公共建设项目，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等方面的决策。

	3
	重要民生类决策
	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或者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事项、决策、措施。

	4
	其他方面的重大决策事项
	卫生健康行政工作中的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符合《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决策。

	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定义
	县卫生健康局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是指以县卫生健康局名义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决定

	序号
	事项名称
	具体示例

	1
	重大行政许可类
	有关通过听证程序或者涉及重大利益作出的行政许可事项决定。

	2
	重大行政处罚类
	对重大违法行为给予吊销卫生许可证或批件的、责令停产停业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处以的罚款达到可以依法要求听证的数额或者没收相当于该数额财物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重大权益，容易引起行政争议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3
	重大行政强制类
	查封经营场所、设施使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难以正常进行的；扣押许可证使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难以正常进行的；取缔、关闭等造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难以正常进行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强制事项。

	四、行政协议类

	定义
	县卫生健康局签订的行政协议，指由县卫生健康局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后，签订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序号
	事项名称
	具体事例
	事项依据

	1
	行政协议
	行政执法委托协议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2
	民事合同
	政府采购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3
	
	第三方服务合同
	

	4
	
	租赁合同
	

	5
	
	其他为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与其他当事人签订的合同
	




